济宁鱼台数字商业综合体项目采暖、热水运维合作方案
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总建筑面积12401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1409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2607平方米。
建设单位：货牛网（山东）城市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运维单位：山东博日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公平协商，就鱼台数字商业综合体项目的采暖及热水系统建设及后期运维事项约定如下：
一、甲方负责事项：
1） 甲方负责向乙方支付每平米38元的热源建设费（按最终总建筑面积结算）；
2） 甲方负责供暖立管及室内地板采暖的施工；
3） 甲方负责楼宇内部热水供应管道的设计及施工，并安装计量设备；
4） 甲方负责协调设计院屋面太阳能及相关设备的二次设计；
5） 甲方负责向当地电力部门申请低谷电时段及对应电价；
6） 甲方负责将自来水、电等预留至屋面乙方指定位置；
7） 甲方代理乙方收取供暖费、热水费，供暖费收费标准为25元/（平方米*采暖季），热水收费标准为18元/吨。每年10月31日前将收取的供暖费支付给乙方。每月5日前将收取的热水费支付给乙方，
8） 甲方积极协助乙方申请国家、地方各项补贴奖励，所获得奖励金甲方占40%，乙方占60%；
9） 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在当地开展碳中和业务，依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另行协商确定收益分配；
二、乙方负责事项：
1） 乙方负责园区建筑采暖、热水系统的统筹设计及施工；
2） 乙方负责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对采暖、热水系统的运维；
3） 乙方确保冬季室内供暖温度满足《山东省供热条例》之规定；
4） 乙方确保热水供应温度不低于50℃，且热水用量满足甲方要求；
5） 乙方负责建设智慧光能运维平台，可实现远程监控及调节；
6） 乙方负责将采暖主供回水管道接入有系统供暖立管，负责将热水循环管接入楼内热水供应管道；
7） 乙方负责缴纳热源部分电费；
3、 乙方支付甲方劳务费
乙方支付甲方代为收取供暖及热水费劳务费，采暖费按3元/（平方米*采暖季），热水费按3元/吨；支付给甲方，乙方在收到甲方当年的供暖费后5个工作日内将劳务费支付给甲方，热水劳务费在每月8日前结算给甲方；
4、 运维期限
[bookmark: _GoBack]甲乙双方暂定运维期限为20年，到期后设备归甲方所有，双方可再另行协商运维事宜；

